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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 支用項目及標準表 

項目 類別 基準 

國外 

交通費 

國 外 參

賽 

一、第 1至 3級選手、執行教練不分航段，得搭乘商務艙。 

二、第 4級選手參加世界或亞洲錦標賽，且航程超過 4小時，方得搭乘商務

艙。 

三、應檢附購票收據、電子機票及登機證存根辦理核結。 

 
國 外 移

地訓練 

一、第 1級選手、執行教練航段超過 4小時，得搭乘商務艙。 

二、第 2級選手、執行教練航段超過 6小時，得搭乘商務艙。 

三、第 3至 4級選手及未於前述表列之人員經濟艙。 

四、應檢附購票收據、電子機票及登機證存根辦理核結。 

 
內 陸 交

通費 

一、 依據實際需要檢據覈實核支。 

二、 應以訓練（比賽）場所與毗連區域經濟性、便利性及安全性為優先考

量。 

國內交

通 
 

一、以往返最短行程覈實核列，且以飛機經濟艙、高速鐵路對號座票根覈實

核支；搭乘臺鐵自強號則無須檢附票根，以簽領紀錄報支。 

二、以移地訓練及參賽起訖地點單趟往返，統一運輸教練、選手、運動器材

等，並得先申請中心派送車輛；中心車輛無法支應需租用各型車輛者，

每天每輛最高補助金額，大型車新臺幣(以下同)18,000元、中型車

12,000元、小型車 9,000元。 

三、其他特殊情形，得於事前敘明理由，申請專案核定，依實際需要檢據覈

實核支 

國外膳

宿費 

參 賽 或

移 地 訓

練 

【匯率應以檢附結匯水單為依據辦理報支。無匯率證明則以出國前一天（如

逢假日往前順推）臺灣銀行現金匯率為依據】。 

一、 主辦單位有指定飯店(應檢附證明資料) 

(一) 第 1至 3級選手 

1. 住宿費：檢附原始支出憑證，住宿費用補助額度依大會公告基準補助。 

2. 膳食費：參考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下簡稱

國外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下簡稱陸港澳日支數額表)標準 30%(三餐數額在

30%以下者，得以印領清冊為支出憑證，超過 30%者，檢附全部膳食支出

憑證辦理核結，膳食費支用額度以補助膳宿費用基準為限)。 

3. 有指定膳食(含 3餐) 依該收費規定支應，並應檢附大會規範檢據覈實報

支，如有特殊情形，應檢附膳食費憑證並附說明辦理。 

(二) 第 4級選手 

1. 住宿費：檢附原始支出憑證，住宿費用補助額度依大會公告基準補助。 

2. 膳食費：按實施地區生活指數分級酌予補助，其分級基準，參考國外日

支數額表陸港澳日支數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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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金 300元以上地區：酌予補助每人每天新臺幣(以下同)4,500元。 

(2) 美金 200元以上未達美金 300元地區：酌予補助每人每天 3,900元。 

(3) 未達美金 200元地區：酌予補助每人每天 3,300元。 

(4) 參賽大會指定飯店辦理膳宿者，依大會公告基準覈實核支；僅供宿

者，其膳食費，依前點基準之數額核支，三餐數額在 30%以下者，得以

出國人員印領清冊為支出憑證，支用額度超過 30%者，檢附全部膳食支

出憑證辦理核結，膳食費支用額度以補助膳宿費用基準為限。 

3. 有指定膳食(含 3餐) 依該收費規定支應，並應檢附大會規範檢據覈實報

支，如有特殊情形，應檢附膳食費憑證並附說明辦理。 

二、 主辦單位無指定飯店或移地訓練 

(一) 第 1至 3級：膳宿費額度參考國外日支數額表標準、陸港澳日支數額表

標準辦理。 

(二) 第 4級選手：按實施地區生活指數分級酌予補助，其分級基準參考國外

日支數額表、陸港澳日支數額表，其膳宿費合計上限以補助基準為限，

補助額度詳參本類別(二)2(1)至(3)。 

(三) 應檢附住宿費原始支出憑證；三餐數額在前 2點基準之數額 30%以下

者，膳食費得以出國人員印領清冊為支出憑證辦理核結。 

 

國 內 參

賽 或 移

地訓練 

(一) 住宿費：每日上限平日 3,500元、假日 4,500元。 

(二) 膳雜費：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550元。 

(三) 應檢附住宿費原始支出憑證、膳食印領清冊辦理核結。 

場地費  依據訓練需要檢據覈實核支（應檢附場地收費基準、門票等）。 

證照費  
依各該證照請領機關（構）規費規定辦理，及依大會競賽規程基準核支（應

檢附大會競賽規程或相關證明文件及憑證，辦理核結）；並應檢據覈實報支。 

保險費  

一、 國際性賽會，由協(總)會統籌處理，並檢附單據報支保險費用，若保險

費已納入其他計畫報支，仍應檢附投保證明文件，以茲證明。 

二、 協(總)會應於辦理移訓或參賽期間，為其報經本中心備查之選手及隊、

職員，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三、 每一被保險人之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金額，不得低於 300 萬元。 

四、 除前款保險範圍外，各籌組單位得依運動種類競爭強度及需要，為選手

投運動型保險或特定活動保險等。 

外籍教

練 
 

一、 國內長期聘任：依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全國性體育團體聘用國際級

教練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 國外短期指導：第 1至 4級菁英選手聘用之國際級教練，其薪資應檢據

覈實報支，不受前點規定之限制，但須經專案會議審查。 

支援人

員工作

費用 

教練費 

一、長期教練費用：依國訓中心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培訓及參賽期間教練與

專業人員費用支給要點辦理。 

二、短期教練費用：每人每日 B級/乙級：2,200元；A級/甲級/最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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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元，應檢附簽領冊及教練證照辦理核結。 

 陪練員 

一、 具學生身分，每人每日 500元。 

二、 時段陪練員：依其資格條件，每個時段 1,000至 2,000元；每一時段至

少 2小時，除經本中心專案核定者外，每天以 2時段為限。 

三、 應檢附簽領冊辦理核結。 

 

運動科

學支援

人員 

一、長期支援人員：依國訓中心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培訓及參賽期間教練與

專業人員費用支給要點辦理。 

二、短期支援人員 

(一) 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計次計時專業人員管理須知」及「國家運動科

學中心短期支援專業人員支給標準表」辦理。 

(二) 國外參賽及移地訓練：每人每日 2,000元至 2,200元。 

 

專 屬 運

動 科 學

支 援 人

員 

一、當屆奧運奪牌菁英選手專屬人力支援依國訓中心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培

訓及參賽期間教練與專業人員費用支給要點辦理。 

二、黃金計畫第一級至第三級之專屬運科支援人員如具下列相關對職務有助

益之專業技能證照者，得經教練向協會申請，經本中心醫療防護及體能

處審查後，得依所領專業人員津貼額度加給 5%至 30%兼職津貼，為保障

專業能力兼顧品質，每位人員至多兼職二項工作。 

(一) 運動按摩提敘基準 

1. 實際從事按摩工作年資一年以上者提敘 5%。 

2. 實際從事按摩工作年資超過三年未滿五年者提敘 10%。 

3. 實際從事按摩工作年資五年以上者提敘 15%。 

(二) 體能訓練提敘基準 

1. 實際從事體能訓練年資一年以上者提敘 5%。 

2. 實際從事體能訓練年資超過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提敘 10%。 

3. 實際從事體能訓練年資五年以上者提敘 15%。 

※備註：114年度具黃金計畫第 5-6級身份，且經會議審核定續執行 115年度黃金計畫第 5-6

級者，支用項目及標準除第 5級參加選手參加世界或亞洲錦標賽，且航程超過 4小時，方得

搭乘商務艙，餘比照第 4級辦理。 


